
    教育部經管國有學產不動產公開標租 
 

 

一、基金宗旨 

本部學產基金係秉持先民先賢志業暨配合教育施政重點，將自清朝

時期地方熱心教育人士捐獻遍布於臺灣各地區之田地及房屋依法放租，

藉由房地出租收益，協助學生順利完成學業，進而實現助學及興學之目

的。 

 

二、補助成果 

以本部學產基金 111 年度補助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急難慰問金為

例，補助各縣市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新臺幣（以下同）3 億 6,171 萬

7,000 元、急難慰問金 1 億 1,638 萬 5,000 元，合計 4 億 7,810 萬 2,000

元，已及時發揮穩定弱勢學子持續就學之效。 

 

三、標租目的 

「地盡其利」―增進土地利用，提供需地國內自然人或法人開展事業。 

「地利共享」―豐足學產基金，協助更多需要社會關懷之弱勢學生。 

 

四、資訊查詢 

詳細資訊請洽本部秘書處學產管理科，或逕於本部網站查詢。 

 

 

辦公地址：100025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48-1 號 2樓（教育部第三辦公室） 

查詢網址：https://www.edu.tw/Default.aspx「學產基金資源區／標租公告

訊息」 

聯絡電話：02-77367757 



111年度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各縣市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急難慰問金統計表 

縣市別 
補助金額 

(新臺幣元) 
補助人次 縣市別 

補助金額 

(新臺幣元) 
補助人次 

臺北市 56,584,000 19,760 嘉義縣 7,988,000 1,724 

新北市 60,919,000 17,998 臺南市 34,404,000 8,600 

桃園市 50,063,000 16,735 高雄市 52,563,000 14,525 

新竹市 6,731,000 2,171 屏東縣 24,892,000 7,591 

新竹縣 6,391,000 1,961 基隆市 7,865,000 2,405 

苗栗縣 10,273,000 2,914 宜蘭縣 8,431,000 2,498 

臺中市 78,375,000 24,658 花蓮縣 12,259,000 4,544 

彰化縣 19,010,000 4,790 臺東縣 7,893,000 2,946 

雲林縣 16,769,000 5,153 澎湖縣 1,589,000 512 

南投縣 6,965,000 1,718 金門縣 1,071,000 274 

嘉義市 7,010,000 2,017 連江縣 57,000 22 

合計補助金額：4億 7,810 萬 2,000 元 

合計補助人次：14 萬 5,516 人次 

 


